
一、公共服务

利用中医院楼群及大操坪，启动筹建文化艺术中心；实施“专

精特新”汨罗江端午文化保护和传承项目；争创中国、湖南省民

间文化艺术之乡；争创一批国家级、省、市级“最美”潇湘文化

阵地；持续打造“友谊河之夜·周三有约”“蓝墨水文化大讲堂”

“汨罗江韵原创文艺作品大赛”“梨园剧场”四大文化品牌活动；

实施文艺名家引领工程，支持文艺名家工作室的建立；持续举办

好汨罗江韵原创文艺大赛，创作一批富有地方特色的文艺作品；

争创省、国家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、群星奖等奖项，创作打磨一批

文艺精品结合各类政策宣传教育活动，创排一批精品小戏；恢复

优秀传统花鼓戏三台。

二、遗产保护

推进汨罗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，创建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；

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；完成汨罗山墓群保护规划编撰并报国

家文物局批准；启动“罗水女子桥”第九批国保申报，启动“任

作民同志故居”“清泉石刻”“铜盆渡槽”第十二批省保申报；建

成博物馆精品文物展并开馆；推动汨罗花鼓戏汨罗江流域普查纳

入汨罗市级非遗、屈原故事争创国家级非遗。

三、品牌创建

争创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镇（屈子祠镇）、省级文旅融合发



展示范区（汨罗市）、省级文旅夜间消费集聚区、省级乡村旅游

“四个一百”暨重点村和星级区点、省级新业态示范基地等；争

创四星级酒店 1 家（华美达）、5 星级民宿 1 家（端午人家）、4

星级民宿 2 家（竹林山庄、玉池山居）、3 星级酒店 2 家；指导

任弼时纪念馆申报省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，屈子文化园申报岳阳

市文明旅游示范单位。

四、文旅融合发展

启动《文旅融合总体发展规划》编制；争取市委市政府的支

持，出台文旅产业发展支持性政策；全年招商引进重大文旅项目

4 个；谋划长株潭周末休闲游目的地，在长株潭开展汨罗文旅推

介活动；支持智峰山、风力发电、云湖康养、大龙峰重大文旅项

目建设；持续办好端午龙舟节、抬阁故事会节、中秋烧宝塔节、

花鼓戏艺术节；持续办好“韵满罗城·月月有节”主题活动，指

导长乐、文旅集团、新市办好夜市旅游活动；指导镇村办好各类

文化旅游活动。创新办节方式，改进办节水平，扩大办节影响，

提升办节效益。

五、执法审批

关注文旅新业态发展，出台《汨罗市文旅新业态管理办法》。

六、体制机制改革

引进一批高素质人才，破解文旅事业发展瓶颈；优化机构职

能，调整一批二级机构设置。


